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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公司的歷史始於2004年4月，當時其在上海成立，進入半導體行業，專注於視
頻處理芯片設計。2017年2月，我們的A股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股份代號：
300613），標誌著我們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多年來，本公司已發展成為全球智能視覺處理芯片與解決方案的領導者，我們深
耕智能視頻、智能物聯網與智能出行三大領域。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我們採
用fabless（無晶圓廠）業務模式，構建了先進的「端側+邊側」全棧產品架構，以此確保
為客戶交付無縫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主要公司及業務發展里程碑

以下為本集團的主要公司及業務發展里程碑概要：

年份 里程碑

2004年 . . . . 本公司成立，總部設在上海。

2011年 . . . . 我們推出了首款ISP芯片FH8510，這是一款針對CMOS圖像傳感
器的解決方案。

2013年 . . . . 我們推出了首款高性能無線網絡攝像機系統級芯片 (IPC SoC)
FH8610，其具備視頻編碼功能。我們由此拓展至網絡攝像機系統
領域。

2014年 . . . . 我們成功開發了首款高清閉路電視(HD-CCTV) ISP芯片FH8526。

我們推出了 F H 8 5 3 0 C，這是一款高性能 I S P芯片，支持
720P/1080P分辨率，並集成了高清同軸(HD-over-Coax)傳輸功
能。

我們實現了用於網絡安防攝像機的ISP SoC芯片的量產。

2015年 . . . . 我們榮獲「上海市科學技術獎」。

2017年 . . . . 我們完成了首次公開發售並於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股份
代號：300613）。

2018年 . . . . 我們榮獲「中國半導體創新產品和技術獎」。

2018年 . . . . 我們推出了首款車規級ISP芯片FH8310，並已成功通過AEC-Q100 

認證，由此進軍原廠汽車電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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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里程碑

2021年 . . . . 我們擴大了產品組合，涵蓋智能家居應用的綜合解決方案。

我們銷售的芯片年出貨量超過1億顆。

2021年 . . . . 我們成為眸芯科技的控股股東，該公司隨後成為我們的主要子公

司之一，戰略性補充了我們在智能視頻後端芯片市場的產品線，

使我們能夠為客戶提供完整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2022年 . . . . 我們榮獲「安徽省科學技術獎一等獎」。

2022年 . . . . 我們推出MC6870，一款具有8K分辨率顯示屏的NVR SoC芯片，

支持端到端UHD功能，加速行業向超高清過渡。 

2022年 . . . . 我們推出MC6880，一款專為專業NVR設計的芯片，配備六核

CPU，以及執行人工智能任務的專用高性能NPU。 

2023年 . . . . 我們推出了MC635X系列，這是我們的首款12nm低功耗IPC SoC，

滿足業界對極端功耗IPC SoC的要求。

2024年 . . . . 我們獲得ISO 26262功能安全認證，這是我們在專業車規級視頻

芯片領域的一個新里程碑。

2025年 . . . . 我們推出專為A I眼鏡及可穿戴視頻設備設計的高性能芯片

MC6350。MC6350採用12nm工藝製造，功耗極低。其8x8mm的

小巧封裝尺寸使其非常適合輕巧的AI眼鏡。 

2025年 . . . . 我們推出了FH8856V500，這是我們最新的專業網絡攝像機 IPC 

SoC。其採用我們最新的AI-ISP技術，可通過降低噪點、改善圖

像細節和動態範圍來增強夜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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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子公司

以下實體為往績記錄期間對我們的經營業績作出重大貢獻的子公司。

名稱
註冊

成立地點
註冊

成立日期

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
本集團

應佔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活動

上海仰歌電子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仰歌」）. . . . . . .

中國 2015年

 5月11日

52.5% 專注於在視頻處理領域為各類

 產品提供交鑰匙解決方案

眸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眸芯科技」）. . . . . . .

中國 2018年

 3月29日

51% 專注於AI SoC芯片及相關

 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的研發

 與設計

於整個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持有上述主要子公司的大

部分股權。

有關主要子公司股本變動的更多詳情，請參閱「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A. 

關於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3.子公司股本變動」。

本公司的主要股權變動情況

本公司早期發展及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2004年4月16日的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5百萬元。創始股東為楊先生、陳女士、何輝先生、陳洪女士及萬建軍先生，彼等分

別持有本公司26%、43%、14%、8.5%及8.5%的股權。於2004年至2011年，本公司完

成多輪增資及股權轉讓，使註冊資本於2011年7月28日增至人民幣3,743,000元。楊先

生為本公司董事、董事長兼行政總裁；萬建軍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副總經理兼董事會

秘書。有關彼等履歷的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董事」。何輝先生及陳洪女

士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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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本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後，經擴大股本為人民幣30.0百

萬元，分為30百萬股股份，分別由傑智控股有限公司（「傑智控股」）、上海朗瀚企業管

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員工持股平台，前稱上海弘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陳女士、楊先

生、何輝先生、龔先生及萬建軍先生分別持有33.21%、21.95%、19.96%、11.33%、

6.11%、3.74%及3.70%。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楊先生、陳女士、龔先生及傑智控

股為一致行動協議的簽署方且屬於單一最大股東集團。詳情請參閱本節「－我們的單

一最大股東集團」。

2014年7月，本公司向上海朗瀚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另一員工持股平台雲

南騰瀚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發行合共3,333,300股股份。本次發行完成後，經擴大

股本為人民幣33,333,300元，分為33,333,300股股份，分別由傑智控股持有29.89%權

益、由上海朗瀚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1.68%權益、由陳女士持有17.96%權益、由楊

先生持有10.20%權益、由雲南騰瀚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持有8.07%權益、由何輝

先生持有5.50%權益、由龔先生持有3.37%權益及由萬建軍先生持有3.33%權益。

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2017年2月，本公司A股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股份代號：300613）。本

公司根據A股上市發行合共11,111,500股A股，佔緊隨A股上市完成後本公司經擴大股

本的約25%。A股上市完成後，本公司註冊股本增至人民幣44,444,800元，包括每股面

值為人民幣1.00元的44,444,800股A股。

自2017年2月起，本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

事確認，自我們的A股上市以來，我們並無在任何重大方面嚴重違反深圳證券交易所

規則及中國其他適用證券法律及法規的情況，且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

概無有關我們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合規記錄的重大事項須提請投資者垂注。據我們的

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並無遭中國證

監會、深圳證券交易所或其他中國證券監管機構施加任何重大行政處罰或採取監管措

施。根據獨家保薦人進行的獨立盡職調查以及上述我們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獨家保

薦人並無注意到任何重大事項會導致彼等不同意董事有關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的

合規記錄的確認。

本公司尋求於香港聯交所 [編纂]，旨在為我們的業務發展及擴張提供進一步資

金，並於有需要時為本公司提供額外集資平台，進一步加強我們的業務形象及行業市

場地位，以及更好地吸引海外投資者及人才。更多詳情請參閱「業務－我們的戰略」及

「未來計劃及[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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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2017年11月3日，本公司通過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旨在激勵核心高管及員工。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於2019年3月終止。在終止計劃過程中，本公司回購並註

銷了已授予但尚未歸屬的全部871,100股限制性股份。回購與註銷完成後，本公司已發

行總股本為人民幣44,444,800元，其中包括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44,444,800股A

股。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已全部終止，無未行權獎勵。

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2020年3月30日，本公司通過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目的是吸引、留住及激勵核心

人員，並為其對本集團所作貢獻提供激勵。本公司最初向包括高管及關鍵技術人員在

內的100名參與者共授予497,000份股票期權。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載有於發生若

干企業行動（如資本公積轉增股本、送紅股、股份拆細或供股）時調整期權數目及╱或

行使價的條款。因本公司採取若干企業行動，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下尚未行使的

期權總數已根據其條款進行調整。根據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合共1,654,024份期

權（經調整）已由參與者行使，合共發行1,654,024股A股。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

據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所授出期權的行權期已屆滿，無未行權期權。

2021年可轉換債券發行

為滿足本公司產品線擴張及升級的資金需求，2021年8月，我們公開發行可

轉換債券，總金額為人民幣581,190,000元，每張面值人民幣100元（「2021年可轉換

債券」），2021年可轉換債券於2021年8月24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債券代碼：

123122）。轉換期自2021年可轉換債券發行完成日期後滿六個月的首個交易日起至

2021年轉換債券的到期日，即自2022年2月14日至2027年8月5日，初始轉換價格為

每股A股人民幣177.04元，受反稀釋調整影響，包括但不限於向股東支付資本分配。

於轉換期內，如果連續30個交易日中至少有15個交易日A股收盤價不低於轉換價格

的130%，本公司有權按本金加應計未付利息贖回部分或全部未轉換的2021年可轉

換債券。2021年可轉換債券金額人民幣44,358,800元、人民幣92,441,800元及人民幣

78,146,600元（包括443,588張、924,418張及781,466張每張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債券）

分別發行予楊先生、東方企慧及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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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根據2021年可轉換債券條款進行多次反稀釋調整，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2021年可轉換債券的轉換價格調整至人民幣91.69元。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通過

轉換本金額人民幣938,700元的2021年可轉換債券發行8,213股A股。因此，尚有本金額

人民幣580,251,300元的2021年可轉換債券未償還。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尚未償還的

2021年可轉換債券人民幣580,251,300元中，本金額人民幣77,502,600元（包括775,026

張每張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債券）由陳女士持有，餘下尚未償還的2021年可轉換債券則

由獨立第三方持有。基於未償還本金額人民幣580,251,300元及經調整轉換價格每股A

股人民幣91.69元，尚未償還的2021年可轉換債券可轉換為合共6,328,403股A股。假設

所有尚未償還的2021年可轉換債券悉數轉換，該等股份將分別佔本公司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及[編纂]後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72%及約[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在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我們的已發行股本總額未發生變動）。基於轉換價格每

股A股人民幣91.69元，陳女士持有的尚未償還的2021年可轉換債券可轉換為845,267股

A股。假設陳女士持有的2021年可轉換債券悉數轉換，該等股份將分別佔本公司截至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編纂]後已發行股本總額約0.36%及約[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

使，且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我們的已發行股本總額未發生變動）。

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本公司於2021年2月4日通過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以進一步實現員工利益

與公司利益的高度一致。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載有於發生若干企業行動（如資本公

積轉增股本、送紅股、股份拆細或供股）時調整期權數目及╱或行使價的條款。因本

公司採取若干企業行動，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下尚未行使的期權總數已根據其條

款進行調整。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出的尚未行使

的股票期權數目為916,645份，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39%，該等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權

由本集團128名僱員持有，彼等中概無本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層或關連人士。詳情請

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C.關於董事及主要股東的進一步資料－6.股權激

勵計劃」一節。

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本公司於2022年3月23日通過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以繼續吸引及留住對

本集團長期發展至關重要的員工。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載有於發生若干企業行動

（如資本公積轉增股本、送紅股、股份拆細或供股）時調整期權數目及╱或行使價的條

款。因本公司採取若干企業行動，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下尚未行使的期權總數已

根據其條款進行調整。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2022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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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權數目為942,877份，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41%，該等尚未行使的

股票期權由本集團178名僱員持有，彼等中概無本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層或關連人

士。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C.關於董事及主要股東的進一步資

料－6.股權激勵計劃」一節。

我們的單一最大股東集團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楊先生、陳女士、龔先生及傑智控股分別持有本公司約

7.50%、13.21%、2.47%及1.91%的股權。傑智控股由LC FUND III, L.P.全資持有，LC 

FUND II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LC FUND III GP LIMITED。LC FUND III, L.P.的有限

合夥權益由18名有限合夥人持有99%，其中包括持有LC FUND III, L.P.的49.41%有限

合夥權益並由聯想控股（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全資擁有的南明有限公司。除南明有限公

司外，概無其他有限合夥人於LC FUND III, L.P.持有超過30%的合夥權益，且概無有

限合夥人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餘下1%由其普通合夥人LC FUND III GP LIMITED持

有，而該公司由九名股東擁有，彼等概無單獨控制超過30%的投票權。詳情請參閱本

節「－我們的股權及公司架構」。

此外，2016年12月9日，楊先生、陳女士、龔先生及傑智控股簽署了一致行動協

議（「一致行動協議」），協議約定四方在所有股東會及董事會會議上一致行動，協調所

有議案及董事提名。一致行動協議進一步規定，訂約方應先尋求一致共識，倘出現分

歧，陳女士、龔先生及傑智控股應遵循楊先生的決定並按其指示投票。一致行動協議

為不可撤銷協議，只要任一方繼續持有本公司股份，協議就仍然有效，且四方同意不

得單方面終止一致行動協議。因此，楊先生、陳女士、龔先生、傑智控股、LC FUND 

III, L.P.及LC FUND III GP LIMITED共同組成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集團（「單一最大股

東集團」）。陳女士為龔先生的嫂子。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單一最大股東集團成員之間

並無其他關係。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單一最大股東集團持有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25.09%，

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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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總額並無任何變動），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編纂]。因此，單一最大股東

集團不構成本公司的一組「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公眾持股量

《上市規則》第19A.13A條規定，尋求[編纂]的證券必須有公開市場。倘新申請人

為於[編纂]時擁有其他上市股份的中國發行人，這通常意味著公眾人士於[編纂]時持有

尋求[編纂]的H股部分須：(a)佔發行人於H股所屬類別（不包括庫存股份）已發行股份

總數至少10%；或(b)預期市值不少於[編纂]。

據董事所知，假設(i)於[編纂]中發行及出售[編纂]股H股，及(ii)[編纂]未獲行

使，則預期公眾人士將合共持有[編纂]股H股且將計入本公司於[編纂]完成後的公眾持

股量，佔本公司於[編纂]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的[編纂]。因此，

預期本公司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9A.13A條項下的公眾持股量規定。

自由流通量

根據《上市規則》第19A.13C條，於[編纂]時擁有其他上市股份的中國發行人必須

確保於[編纂]時由公眾人士持有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不論根據合約、《上市規則》、適

用法律或其他規定）規限的H股部分(i)佔H股於[編纂]時所屬類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

包括庫存股份）的至少5%，且於[編纂]時的預期市值不少於[編纂]，或(ii)市值至少為

[編纂]。

預期緊隨[編纂]完成後，我們於香港聯交所[編纂]且於[編纂]時不受任何出售限

制的H股的市值不少於[編纂]港元（基於[編纂]的下限及假設[編纂]未獲行使計算）。因

此，本公司將能夠符合《上市規則》第19A.13C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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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緊
接

[編
纂

]前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本
公
司
及
我
們
的
主
要
子
公
司
的
簡
明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假
設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至

[編
纂

]期
間
本
公
司
的

已
發
行
股
本
並
無
變
動
）：

楊
先
生

(1
)

陳
女
士

(1
)

傑
智
控
股

(1
)

東
方
企
慧

(2
)

龔
先
生

(1
)

上
海
朗
瀚
企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3
)

雲
南
騰
瀚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4
)

香
港
結
算

(5
)

其
他
A
股
股
東

7.
50

%
13

.2
1%

1.
91

%
5.
46

%
15

.6
2%

2.
47

%

上
海
仰
歌
電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6
)

眸
芯
科
技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全
資
子
公
司
(7
)

本
公
司

53
.0
6%

51
%

52
.5
%

0.
12

%
0.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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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楊
先
生
、
陳
女
士
、
龔
先
生
及
傑
智
控
股
於

20
16
年

12
月

9
日
訂
立
一
致
行
動
協
議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彼
等
合
共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總
股
本
約

25
.0

9%
。

誠
如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根
據
其
規
則
及
適
用
的
中
國
法
律
法
規
所
披
露
，
楊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
實
際
控
制
人
」
及
「
控
股
股
東
」。
陳
女
士
為
龔
先
生
的
嫂
子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傑
智
控
股
由

L
C

 F
U

N
D

 I
II

, 
L

.P
.全
資
持
有
，

L
C

 F
U

N
D

 I
II

, 
L

.P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L
C

 F
U

N
D

 I
II

 G
P

 L
IM

IT
E

D
。

L
C

 F
U

N
D

 I
II

, 
L

.P
.的
有
限
合
夥
權
益
由

18
名
有
限
合
夥
人
持
有

99
%
，
其
中
包
括
持
有

L
C

 F
U

N
D

 I
II

, 
L

.P
.的

49
.4

1%
有
限
合
夥
權
益
並
由
聯
想
控
股
（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
士
）
全
資
擁

有
的
南
明
有
限
公
司
。
除
南
明
有
限
公
司
外
，
概
無
其
他
有
限
合
夥
人
於

L
C

 F
U

N
D

 I
II

, 
L

.P
.持
有
超
過

30
%
的
合
夥
權
益
，
且
概
無
有
限
合
夥
人
為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

士
。

L
C

 F
U

N
D

 I
II

, 
L

.P
.餘
下

1%
的
有
限
合
夥
權
益
由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L
C

 F
U

N
D

 I
II

 G
P

 L
IM

IT
E

D
持
有
。

L
C

 F
U

N
D

 I
II

 G
P

 L
IM

IT
E

D
由
九
名
股
東
擁
有
，
獨
立

第
三
方
王
能
光
先
生
為
按
投
票
權
計
算
的
單
一
最
大
股
東
，
根
據
公
司
章
程
控
制
總
投
票
權
的

21
%
。

(2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東
方
企
慧
由
融
科
物
業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融
科
物
業
」）
、
融
科
智
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融
科
智
地
」）
及
聯
想
控
股
分
別
持
有

64
.8

6%
、

33
.8

9%
及

1.
25

%
，
融
科
物
業
及
融
科
智
地
由
聯
想
控
股
分
別
持
有

75
.0

0%
及

77
.4

8%
。

(3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上
海
朗
瀚
企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前
稱
上
海
弘
瀚
電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為
員
工
持
股
平
台
，
由
楊
先
生
（
我
們
的
執
行
董
事
兼
董
事
長
）
持
有

約
13

.0
0%
權
益
、
陳
曉
春
先
生
持
有
約

10
.8

4%
權
益
、
高
厚
新
先
生
（
我
們
的
副
總
經
理
）
持
有
約

7.
77

%
權
益
、
李
源
先
生
（
我
們
的
執
行
董
事
兼
副
總
經
理
）
持
有
約

2.
88

%
權
益
、
吳
有
才
先
生
（
我
們
的
副
總
經
理
）
持
有
約

2.
74

%
權
益
、
萬
建
軍
先
生
（
我
們
的
執
行
董
事
、
副
總
經
理
兼
董
事
會
秘
書
）
持
有
約

2.
62

%
權
益
及

30
名
其

他
股
東
（
各
自
持
有
其
中
少
於

10
%
的
股
權
）
持
有
約

60
.1

5%
權
益
。
除
楊
先
生
、
陳
曉
春
先
生
、
高
厚
新
先
生
、
李
源
先
生
、
吳
有
才
先
生
及
萬
建
軍
先
生
外
，
所
有
其

他
股
東
均
非
董
事
、
高
級
管
理
層
或
本
公
司
關
連
人
士
。

(4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雲
南
騰
瀚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是
一
個
由
孟
慶
宇
先
生
持
有
約

38
.0

0%
權
益
、 
由
李
源
先
生
（
我
們
的
執
行
董
事
兼
副
總
經
理
）
持
有

33
.0

8%
權
益
、
由
吳
有
才
先
生
（
我
們
的
副
總
經
理
）
持
有

16
.0

9%
權
益
、
由
高
厚
新
先
生
（
我
們
的
副
總
經
理
）
持
有

0.
06

%
權
益
、
由
楊
先
生
持
有

0.
00

61
%
權
益
及
由

其
他

39
名
有
限
合
夥
人
持
有

12
.7

6%
權
益
的
員
工
持
股
平
台
。
除
楊
先
生
、
李
源
先
生
、
高
厚
新
先
生
及
吳
有
才
先
生
外
，
所
有
其
他
股
東
均
非
董
事
、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或
本
公
司
關
連
人
士
。

(5
) 

香
港
結
算
作
為
受
託
人
，
根
據
深
港
通
的
規
則
及
限
額
，
代
表
香
港
及
其
他
海
外
投
資
者
持
有
股
份
。

(6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眸
芯
科
技
餘
下

49
%
股
權
由
下
列
各
方
持
有
：

(i
)海
風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海
風
」）
持
有
約

29
.5

2%
權
益
；

(i
i)
上
海
靈
芯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
上
海
靈
芯
」）
持
有
約

13
.3

2%
權
益
；

(i
ii

)上
海
視
擎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
上
海
視
擎
」）
持
有
約

5.
99

%
權
益
；
及

(i
v)
楊
松
濤
先
生
持
有
約

0.
17

%
權
益
，
上
述
各
方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惟
彼
等
為
眸
芯
科
技
股
東
除
外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海
風
由

S
L

 C
ap

it
al

 F
un

d 
I,

 L
.P

.持
有

10
0%
權
益
。

S
L

 C
ap

it
al

 
F

un
d 

I,
 L

.P
.的
最
大
有
限
合
夥
人
為

G
re

at
 U

ni
ty

 F
un

d 
I,

 L
.P

.，
後
者
持
有
約

84
.5

%
的
有
限
合
夥
權
益
，
及
其
他
三
名
有
限
合
夥
人
各
自
持
有
少
於

10
%
的
有
限
合
夥

權
益
。 

S
L

 C
ap

it
al

 F
un

d 
I,

 L
.P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由

S
K

 I
nc

.（
前
稱

S
K

 H
ol

di
ng

s 
C

o.
, 

L
td
）、

S
K

 T
el

ec
om

 C
o.

, 
L

td
、

S
K

 I
nn

ov
at

io
n 

C
o.

, 
L

td
、

S
K

 H
yn

ix
 I

nc
.、

陳
浩
先
生
、
李
家
慶
先
生
、
朱
立
南
先
生
及
王
能
光
先
生
（
除
陳
浩
先
生
（
於

20
25
年

10
月

16
日
起
不
再
擔
任
本
公
司
董
事
）
外
，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最
終
控
制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上
海
靈
芯
分
別
由
楊
松
濤
先
生
及
廣
東
橫
琴
靈
芯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約

1%
及

99
%
權
益
，
而
廣
東
橫
琴
靈
芯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又
分
別
由
楊
松
濤
先
生
（
作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
及
其
他

33
名
有
限
合
夥
人
（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持
有

48
.7

3%
及
各
少
於

30
%
權
益
。
而
上
海
視
擎
各
自
由
楊
松
濤

先
生
及
廣
東
橫
琴
視
擎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分
別
持
有
約

1%
及

99
%
權
益
，
廣
東
橫
琴
視
擎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則
由
楊
松
濤
先
生
（
作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
持
有
約

44
.9

1%
權
益
，
以
及
由
其
他

18
名
有
限
合
夥
人
各
自
持
有
少
於

30
%
權
益
，
上
述
各
方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7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上
海
仰
歌
餘
下

47
.5

%
股
權
由
王
家
歡
女
士
及

9
名
其
他
股
東
（
各
自
持
有
當
中
少
於

10
%
的
股
權
）
分
別
持
有
約

11
.2

5%
及

36
.2

5%
權
益
。

除
身
為
上
海
仰
歌
的
股
東
外
，
彼
等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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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隨

[編
纂

]後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本
公
司
及
我
們
的
主
要
子
公
司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假
設

[編
纂

]並
無
獲
行
使
及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至

[編

纂
]期
間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並
無
變
動
）：

陳
女
士

(1
)

龔
先
生

(1
)

東
方
企
慧

(2
)

傑
智
控
股

(1
)

楊
先
生

(1
)

香
港
結
算

(5
)

其
他
A
股
股
東

上
海
仰
歌
電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6
)

眸
芯
科
技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全
資
子
公
司

(7
)

其
他
H
股
股
東

本
公
司

上
海
朗
瀚
企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3
)

雲
南
騰
瀚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4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51
%

52
.5
%

[編
纂

]

附
註
：

 有
關
附
註

(1
)至

(7
)，
請
參
閱
本
節
「
－
我
們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緊
接

[編
纂

]前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